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 
 

 
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舉 行 。 該

會 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電 腦 輔 助 翻 譯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2  自 資 的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發 展 與 教 學 文 學 碩 士 課

程  

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 

3  自 資 的 家 長 教 育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 

 

核 准 將 「 酒 店 及 旅 遊 管 理 學 」 工 商 管 理 學 士 課 程 及 副 修 課 程 的 名 稱 更 改 為

「 酒 店 旅 遊 及 房 地 產 」 ， 由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入 學 學 生 開 始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（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） 由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起

開 設 的 「 基 因 組 與 生 物 醫 學 信 息 學 」 理 學 士 課 程 的 名 稱 更 改 為 「 生 物 信 息

學 」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或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溝 通 障 礙 與 科 學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2  園 藝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年 一 月  

3  職 場 英 語 及 溝 通 證 書 課 程 （ 中 級 ）  二 ○ 一 七 年 三 月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本 科 新 生 入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奬 學 金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體 育 委 員 會  

 

有 關 學 院 院 務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金 融 科 技 學 工 程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2  醫 學 理 學 士 課 程 （ 在 四 年 制 課 程 下 開 設 ） 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 

 

中 大 （ 深 圳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會 計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2  數 據 科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 



 （ 二 ）  

 

核 准 評 核 政 策 的 修 訂 ， 由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起 推 行 。  

 

核 准 以 香 港 資 歷 架 構 為 外 部 參 照 政 策 的 建 議 。  

 

向 行 將 卸 任 敬 文 書 院 院 長 的 創 院 院 長 楊 綱 凱 教 授 致 謝 ， 感 謝 他 對 大 學 的 貢

獻 。 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七 年 一 月  


